 定远县鼓励和支持企业上市融资若干政策暂行办法（修订版
 
 
第一条  为支持和鼓励县内企业上市挂牌，推动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在我县进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的企业。上市融资包括：企业首发上市，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和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四板）挂牌，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债务融资工具和中小企业私募债等。
第三条    扶持企业上市工作的指导原则：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本着“企业自愿、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原则，按照“储备一批、培育一批、改制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的梯度推进工作思路，全方位，多渠道，大力度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加快培育一批优质企业和优秀企业家队伍。
第四条    企业首发上市实行改制、申报、上市三段奖励。企业与保荐机构签订上市辅导协议，完成股份制改造后，上市辅导备案经安徽证监局受理的奖励200万元；企业上市申报材料经证券会受理的奖励200万元；企业成功上市的奖励600万元。企业异地“借壳”、“买壳”上市，将公司注册地迁回定远境内并在定远纳税的，奖励300万元。 
第五条  企业进入新三板和四板挂牌实行改制、挂牌两段奖励。企业通过具有主办券商资格的中介机构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三板奖励40万元，四板奖励20万元；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的，奖励150万元；企业在四板挂牌的，其中不需要股改的(农业板、科技板、文旅板、中医药板、专精特新板等)奖励12万元，需要股改的（成长板等）奖励50万元。
第六条   加强上市挂牌梯队建设，对上市挂牌后备资源库企业优先提供“政银担”、“税融通”、“续贷过桥资金”等政策支持，降低担保费率，“政银担”业务按1%收取，“税融通”业务按0.8%收取。
第七条    为加强指导，规范券商等中介机构服务行为及收费标准，维护我县企业合法权益，上市（挂牌）后备企业与券商等中介机构签订辅导协议前应及时将有关内容向县金融（上市）办报备，并定期报备企业挂牌进展情况，未完成报备的企业不得享受奖补政策。   
第八条    加大直接融资扶持，对成功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或其他债务融资工具实现直接融资的，按发行额度的3%，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
第九条    企业为挂牌上市而实施股份制改造，投资主体发生变化或有交易转让行为的，因产权变更、净资产增值收益和因上市挂牌要求规范税收政策应对以前年度补缴等事项产生的税收，企业依法申报纳税后，按其实际缴纳的税收金额地方留成全额标准，在企业完成股改之后奖励给企业。
第十条  企业由四板转板新三板挂牌、由新三板转板
实现首发上市的，按对应的奖励政策补足差额部分。  
第十一条  企业在挂牌上市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可以分别申请相应的奖励资金。每项奖励只能享受一次，并在相关工作完成后的一年内提出，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二条   符合本暂行办法规定的企业申报奖励资金，应出具书面申请。县金融办（上市办）统一受理企业上市融资各项奖励资金的申报，并会同县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审核确认后，由县财政局直接拨付。 
第十三条   符合本暂行办法的企业，同时享受国家、省、市同类奖励扶持政策；如政策规定县级财政予以配套，本暂行办法规定的奖励应作为县级配套的组成部分。县内其他政策规定与本暂行办法有重复的，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由企业选择一种予以申报，不重复奖励。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据实报送有关材料，对于编制虚假材料骗取奖励资金的，将予以追回，并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不可抗拒因素，企业主动退出或放弃上市和新三板、四板挂牌的，对已享受的奖励资金根据退出或放弃时所处阶段，给予50%的奖励，其余部分予以清算收回；将总部迁至县外的，已享受的奖补资金全额清算收回。
第十五条   县外企业迁入本县实施上述上市融资的，奖补标准不低于上述规定。
第十六条   企业上市过程中本办法未作规定的，由县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予以解决。  
第十七条   县金融办（上市办）负责制定企业上市挂牌和直接融资年度计划，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聘请专家开展上市诊断、辅导培训、交流学习、路演等相关支出。
第十八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县金融办（上市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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